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关于进一步完善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录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自2009年3月新优化的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在全国启动以来， 各级结核病防治机构逐步利用新的系统开展了肺结核患者的信息录入和统计管理工作。到目前为止，全国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开始利用该系统信息进行报表统计工作，但在省肺结核患者信息录入的及时性和完整性存在很大的差异。2008年1－9月，全国登记的肺结核患者中，2.0 %无转归信息，最高的省份达到10%以上； 2009年全国网络直报肺结核患者追踪到位后未收治的比例达到11.6%，严重的影响了全国肺结核患者的登记和治疗效果的评价。为了进一步完善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录入工作，客观评价各省结核病防治工作进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省、地(市)级结核病防治机构要进一步对本辖区内各县(区)级结核病防治机构开展新优化的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并通过抽查肺结核患者的原始资料与计算机录入资料相核对，了解资料录入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对问题多、困难大的县(区)给予重点培训和指导。
二、各县(区)级结核病防治机构的监测人员要开展新优化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录入工作的自查工作。重点核查2008年登记的肺结核患者队列转归信息、2009年登记的肺结核患者信息及随访治疗信息等，对于未及时录入的信息及早做好补录工作。 

三、各县(区)要对2008年全年登记的肺结核患者的治疗转归信息以及2008年4季度登记的涂阳肺结核患者治疗2月末和3月末的痰检信息录入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对信息缺失的予以补录，要求补录工作在2009年12月25目前完成。
四、各县(区)要对截至到2009年12月31目为止登记的肺结核患者的登记信息、痰检信息、随访治疗信息等涉及与统计报表相关的信息，做好检查核对工作，做到对新登记肺结核患者信息及时录入，对现有缺失的信息及早补录。 

国家级拟定于2010年1月5目前利用该系统信息对各省资料进行年度汇总，并为2010年全国结核病防治所长会议大会报告提供资料准备。
在上述工作中，若遇技术问题，请与上级系统管理员联系。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